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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及目录 

§1.1 重要提示 

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或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42 号文）准予注册募集，自 2023 年 3 月 21 日成立并正式运作。本

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工银瑞

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本基金的存续期限为 1 年，即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封闭期到期日止。封闭

期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1 个日历年后年度对日的前一日（若该日为非工作日，顺延至

下一工作日）。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2024年 3月 21日在《证券时报》

及公司网站上发布的《关于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

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4 年 3 月 20日，自 2024年 3月 21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由北京植德（上海）律

师事务所对本基金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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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泰丰一年封闭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779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 年 3月 21 日 

最后运作日（2024 年 3月

20 日）基金份额总额 
6,839,337,527.99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可采取买入并持有到期策略、交易型策略等多种投资策略，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对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积极投资，追

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研究国际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宏观经济政策变

化、各类资产市场运行状况等因素，对市场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

未来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和判断，结合债券市场资金及债券的供求

结构及变化趋势等，确定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久期配置。在利率预期

分析及其久期配置范围确定的基础上，通过情景分析和历史预测相

结合的方法，“自上而下”在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银行间市场

和交易所市场，银行存款、信用债、政府债券等资产类别之间进行

类属配置，进而确定具有最优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 

本基金将根据资产估值方法不同，对投资债券实行分单元管理：一

是持有到期型单元，投资于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并持有到期

的债券，该单元内的资产均需通过《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合同

现金流量是否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

付的测试”（“SPPI 测试”）。基金管理人将持续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和

影子定价偏离度监测以加强基金估值的公允性评估，按法律法规要

求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基金资产净值在封闭期到期前异常波

动。二是交易型单元，该单元的债券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为确保上述两类债券的严格隔离，基金管理人在购买债券伊始即根

据投资目的对其分别标记为市值法债券品种和摊余成本法债券品

种，计入上述两个单元分别独立运营管理；单元划分确定后在封闭

期内不可随意更改，每笔债券投资分类标识确定后不可随意更改，

持有到期型单元的债券资产原则上不可自由卖出，确有必要的，基

金管理人可以基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或根据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在不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履行内部程序

后按照会计准则对尚未到期的债券资产进行处置。 

各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具体包括以摊余成本法计量的债券资产的

投资策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投

资策略、息差策略和各类金融工具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财富（1-3 年）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及混

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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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基金运作情况 

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准予工银瑞

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42号文）准予注册募集，

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于 2023年 2月 27日至 2023 年 3月 17 日期间向社

会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

6,839,337,527.99 份（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存续期限为 1年，即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封闭期到期日止。

封闭期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1 个日历年后年度对日的前一日（若该日为非工作日，顺

延至下一工作日）。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 

本基金成立于 2023 年 3月 21 日，于 2024年 3月 20 日封闭期到期且存续期届满，本基金最

后运作日为 2024 年 3月 20 日。本基金于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即 2024 年 3月 21日进入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 

 

§4 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4 年 3月 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24年 3月 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6,881,296,103.46 

结算备付金 4,046,190.07 

存出保证金 41,289.31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478,563.78 

其中：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50,478,563.78 

资产总计 6,935,862,146.62 

负债和净资产 
本期末 

2024年 3月 2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负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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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管理人报酬 1,190,740.10  

应付托管费 198,456.67  

应交税费 673,887.13  

其他负债 307,285.65   

负债合计 2,370,369.55  

净资产：  

实收基金 6,839,337,527.99  

未分配利润 94,154,249.08 

净资产合计 6,933,491,777.0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935,862,146.62 

注：1、报告截止日 2024 年 3 月 20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1.0138 元，基

金份额总额为 6,839,337,527.99 份。 

2、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计

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

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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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盘事项说明 

自 2024年 3月 21日至 2024年 3月 28日止为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

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 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

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5.2 资产处置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估值金额为人民币 50,478,563.78 元，已于清算

期间全部兑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4,046,190.07 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3,650,157.56 元，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民币

262,302.99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全部为利息，

共计人民币 133,729.52 元。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

金先行垫付该款项。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41,289.31 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37,163.55元，应计存出保证金利息为人民币 121.73元。

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3,992.76 元，应计

存出保证金利息为人民币 11.27 元。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

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上述款项。 

§5.3 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190,740.10 元，该款项将于清算期结束之后支

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198,456.67元，该款项将于清算期结束之后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673,887.13 元，将于次月月初上缴税务机关。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307,285.65 元，为应付交易费用、审计费、信息披露费

及银行间账户维护费。其中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74,885.65元,应付审计费为人民币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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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应付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 120,000.00 元, 应付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为人民币 12,400.00 元，以

上款项预计于收到付款通知书及发票后支付。 

§5.4 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4年 3月 20 日基金净资产 6,933,491,777.07 

加：清算期间（2024-3-21至 2024-3-28）收入  

利息收入（注 1） 1,246,993.82 

变现损益（注 2） 147,689.58 

减：清算期间（2024-3-21 至 2024-3-28）费用  

其他费用（注 3） 12,378.32 

减：清算期间（2024-3-21 至 2024-3-28）基金赎

回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注 4） 

6,931,668,584.62 

二、2024 年 3月 28日(清算报告出具日)基金净资

产（注 5） 

3,205,497.53 

注： 

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使用的利率计提的自 2024 年 3 月 2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8 日止货币资

金、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的利息。  

2、变现损益系清算期间交易性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兑付产生的损益。 

3、其他费用中 8,000.00 元系清盘期间计提的律师费，4,378.32元系银行汇款费。 

4、清算期间基金赎回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为 2024年 3月 25日赎回确认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数。 

5、资产处置后，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3,205,497.53 元，根据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

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24 年 3 月 29 日至资产支付日前一日产生的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及存出保证金的利息归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

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

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期间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5.5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北京证监局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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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1、《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

告>的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 

 

 

工银瑞信泰丰一年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 年 3月 28日 


